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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01）

二 零 零 四年 年 度 業 績 公 佈

僑威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營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188,531 947,208
銷售成本 (1,074,598) (831,418)

毛利 113,933 115,790
其他經營收入 8,527 9,213
分銷成本 (2,136) (1,605)
行政開支 (34,395) (31,093)
其他經營開支 (516) (587)

經營溢利 3 85,413 91,718
融資成本 (10,188) (10,25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8,548) (5,109)
視作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4,237 －

除稅前溢利 70,914 76,356
稅項 4 (9,361) (12,026)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之溢利 61,553 64,330
少數股東權益 (20,614) (29,070)

股東應佔溢利 40,939 35,260

股息 5 21,415 21,353

每股盈利 6
基本 15.32港仙 13.25港仙

攤薄 15.00港仙 12.37港仙

附註：

1. 最近頒佈之會計準則可能構成之影響
於二零零四年，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若干新或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下文統稱「新準
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有效。本集團並無提前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中採納該等新準則。

本集團已開始考慮該等新準則可能構成之影響，惟未能確定該等新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政狀況之呈列構
成重大影響。該等新準則可能導致業績及財政狀況之呈列須於未來作出變動。

2. 營業額
營業額乃指年內已收及應收之款項淨額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貨品 1,185,407 945,776
提供財務服務所得利息收入 2,038 359
根據經營租約之廠房及機器租金收入，已扣除支出 1,086 1,073

1,188,531 94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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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溢利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7,950 27,59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包括董事供款） 4,402 3,954

員工總成本 32,352 31,545

核數師酬金 700 740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 20,096 20,402

並已計入：

負商譽撥至收入（包括於其他經營收入）   189 －
利息收入 4,168 1,492

4. 稅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398 58
中國企業所得稅 8,013 11,663
其他司法權區 136 －

8,547 11,721
中國企業所得稅：
於往年撥備不足 9 95

8,556 11,816
遞延稅項：
本年度 805 210

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所產生之稅項 9,361 12,026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二零零三年：17.5%）之稅率計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與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附屬公司有關之適用稅率計算。

5. 股息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二零零三年：每股1.5港仙） 4,015 3,994
末期股息－每股3.5港仙（二零零三年：每股3.5港仙） 9,369 9,347
特別股息－每股3.0港仙（二零零三年：每股3.0港仙） 8,031 8,012

21,415 21,353

董事會建議派發二零零四年末期股息每股3.5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3.0港仙，惟仍須待股東在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
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6. 每股盈利
本年度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40,939 35,260

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67,300,552 266,185,705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認股權證 5,635,240 18,869,281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72,935,792 285,054,986



– 3 –

業務及地區分類
業務分類
有關不同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二零零四年
印刷及生產
包裝產品 分銷產品 其他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29,802 855,605 3,124 1,188,531

業績
分類業績 71,797 22,933 332 95,062
利息收入 4,168
未劃撥之企業支出淨額 (13,817)

經營溢利 85,413
融資成本 (10,18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8,548)
視作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4,237

除稅前溢利 70,914
稅項 (9,361)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之溢利 61,553
少數股東權益 (20,614)

股東應佔溢利 40,939

印刷及生產
包裝產品 分銷產品 其他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負債表

資產
分類資產 595,020 275,941 83,050 954,0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1,433
未劃撥之企業資產 5,779

綜合總資產 981,223

負債
分類負債 55,191 75,041 136 130,368
未劃撥之企業負債 371,880

綜合總負債 502,248

其他資料
資本性開支 46,921 244 1,235 48,400
折舊及攤銷 18,475 25 1,596 20,096
商譽攤銷 2,304

二零零三年
印刷及生產
包裝產品 分銷產品 其他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71,239 574,537 1,432 947,208

業績
分類業績 91,903 7,954 (854) 99,003
利息收入 1,492
未劃撥之企業支出淨額 (8,777)

經營溢利 91,718
融資成本 (10,25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5,109)

除稅前溢利 76,356
稅項 (12,026)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之溢利 64,330
少數股東權益 (29,070)

股東應佔溢利 3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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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及生產
包裝產品 分銷產品 其他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負債表

資產
分類資產 554,969 115,528 35,201 705,69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5,744
未劃撥之企業資產 2,529

綜合總資產 733,971

負債
分類負債 62,446 7,591 225 70,262
未劃撥之企業負債 242,043

綜合總負債 312,305

其他資料
資本性開支 7,687 － 298 7,985
折舊及攤銷 18,786 － 1,616 20,402
商譽攤銷 2,304

地域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位於香港、中國及歐洲。印刷及生產包裝產品業務於中國進行，而分銷電子零件及其他
產品業務則於中國、香港及歐洲進行。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地域市場（不論貨品／服務來源）劃分之銷售額：

按地域市場劃分之
銷售收益 經營溢利之貢獻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732,206 634,400 78,399 95,120
香港 353,982 268,440 4,105 3,489
歐洲 96,823 17,983 12,558 239
新加坡 －－－－－ 22,576 －－－－－ 95
其他 5,520 3,809 －－－－－ 60

1,188,531 947,208

未劃撥之企業支出 (9,649) (7,285)

經營溢利 85,413 91,718

以下為分類資產之賬面值及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添置按資產所在之地域市場劃分之分析：

分類資產之 物業、機器及
賬面值 設備之添置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702,132 637,239 46,928 7,687
香港 216,499 63,924 1,236 298
歐洲 44,955 3,576 236 －
新加坡 －－－－－ 4,490 －－－－－ －
其他 16,324 24,354 －－－－－ －

979,910 733,583 48,400 7,985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流動資產淨值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流動資產淨值162,947,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流動資產包括存貨約 92,921,000港元，應收貿易賬款、其他應收賬款及短期應收貸款約
342,330,000港元，及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約156,747,000港元。流動負債包括應付貿易賬款及其
他應付賬款約129,633,000港元、應付股息及稅項約3,748,000港元，及短期借貸約 295,670,000港元。

借貸及銀行融資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銀行融資總額623,564,000港元，其中約326,729,000港元已
經動用，約294,382,000港元以本集團提供之企業擔保及交叉擔保抵押。其中，約19,003,000港元以本公
司於中國經營業務之附屬公司旗下之資產根據有關貸款協議之條款抵押。

隨著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經濟放緩造成息率下降，本集團之融資成本因而下降至二零零四年之10,188,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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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與分析
理想之經營業績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取得理想業績，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
均成功達到雙位數字之增長。總營業額達1,188,531,000港元，較二零零三年之營業額947,208,000港元
增加25.5%。總營業額中約27.7%來自包裝印刷業務。

股東應佔溢利由二零零三年之35,260,000港元上升16.1%至二零零四年之40,939,000港元。本集團於過去
數年取得穩定而持續之增長，而本集團管理層對未來數年之前景亦感到樂觀。

股息
本公司一向採取穩定股息政策。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已經派付。
董事會建議派付二零零四年末期股息每股3.5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3.0港仙，與二零零三年度相同。

業務回顧
包裝印刷部門
二零零四年乃本集團充滿挑戰之一年，此乃由於中國煙草行業之改革所帶來之影響。由於進行改革使
然，年產量100,000至300,000大箱之卷煙工廠進行了一連串合併及重組。因此，本集團能夠覓得新客戶
紅河卷煙廠（「紅河」），該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在中國煙草行業按銷售收益／生產能力排名第七。覓得該
新客戶亦使本集團之產品組合有所改變。因此，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包裝印刷業
務部門錄得營業額329,802,000港元，較二零零三年減少11.2%。然而，管理層預計有關影響僅會暫時存
在，在中長期而言，因覓得紅河（為中國十大卷煙製造商之一），必定會帶來營業額及毛利率增長。

包裝印刷部門繼續為核心業務，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本集團貢獻約75.8%毛利。
雖然受到中國包裝印刷業競爭激烈及上半年紙價上漲所影響，惟本集團仍能將包裝印刷部門之毛利率
維持在大約26.2%。此外，本集團此部門於二零零四年的純利率為18.7%。透過不斷提高生產效率及實
施有效之成本控制措施，本集團顯示其於過去數年一直維持毛利率於高水平之能力。

煙草行業仍為本集團包裝印刷部門之主要業務分類，佔該部門營業額之94.0%。隨著中國經濟出現強勢
增長，加上消費品市場繁盛，高檔消費品需求在年度內仍然強勁。此外，根據2005中國市場年鑑，中
國包裝業之全年收益於二零零三年錄得44.9%之高度增幅。此等因素必定有助本集團於未來取得成功。

此外，本集團成功將其業務多元化發展至其他行業。本集團已於年內進軍口腔護理產品包裝市場，並
從藥品製造商產生穩定之銷售收益。因此，非煙草銷售額佔包裝印刷業務於二零零四年之總營業額
6.0%，而二零零三年則佔約4.0%。

新研究開發（「研發」）中心
年內，本集團位於雲南省昆明市之新研發中心（為雲南廠房之分廠）之建造工程正在進行中。本集團已
增設一台配備塗層系統之五色柯式印刷機，從而加強其研發能力，並與客戶建立更密切之關係。新研
發中心之主要目的乃專門從事設計、製作樣板及印刷技巧應用。該中心預計於二零零五年第四季度投
入運作。

新合營公司
背景資料：
‧ 安徽省滁州市安徽僑豐包裝印刷有限公司
‧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成立
‧ 總投資額及註冊資本分別為12,800,000美元及6,380,000美元

主要資本投資：
‧ 一台滾筒凹板印刷機
‧ 一台柯式加紫外光印刷機
‧ 兩台印後工序機器，以供燙金、壓凸及模切
‧ 興建新廠房

目標市場：
‧ 安徽省及中國東部之優質多色包裝產品
‧ 新合營企業最初將在安徽省從事印刷及製造卷煙及酒類包裝產品
‧ 於設立新生產設施後之預期年生產量：

‧ 首兩年：400,000大箱卷煙包裝產品
‧ 第三至第五年：800,000大箱

分銷及投資部門
於回顧年度內，分銷及投資部門之營業額約為855,605,000港元，較二零零三年增加48.9%。大幅增長主
要因為本集團發展在歐洲分銷電子及電腦零件之業務所致。由於歐洲銷售額之毛利率較高，故分銷業
務部門之整體貢獻於二零零四年有所增加。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存貨政策，將存貨數量維持在低水平，從而舒緩分銷業務部門之經營風險。於二
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銷業務部門之存貨為440,000港元。

有效之人力資源管理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合共約八百名員工，大部份員工於其中國生產廠房工作。

本集團一向著重人力資源，為僱員提供持續培訓，讓本集團維持其於先進印刷及設計技術方面之競爭
優勢。本集團亦安排高級技術人員多次到海外參觀，包括德國「Drupa Expo」及參觀日本及台灣之廠房，
令彼等取得印刷技術及機器方面之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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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繼續對全體僱員採用表現評估計劃。是項計劃確保每位僱員均獲有系統及可予評定之獎勵。

穩健之財政狀況
本集團貫徹審慎之財政政策，並保持健全之財政狀況。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
156,747,000港元之現金和銀行存款及約162,947,000港元之流動資產淨值。雖然進行研發中心及安徽省
新廠房之新投資，於二零零四年，本集團在財務方面之整體負債比率仍能維持低水平。本集團之財務
負債比率，即淨資產（包括股東資金加少數股東權益）負債比率僅由二零零三年之31.9%輕微增加至二
零零四年之39.7%。

未來展望
儘管競爭激烈，惟本集團管理層對其中國包裝業務之營商環境仍然感到樂觀。一般相信，中國經濟之
增長動力在未來數年仍然會保持強勁。隨著中國生活水平不斷改善，對高質素消費品包裝之需求將會
有增無減，透過不斷投資於先進機器及研發防偽技術，管理層定可緊緊抓住此市場分類湧現之商機。

在位於雲南省昆明市之新研發中心落成後，本集團設計新防偽技術之能力將會大為提高，更能滿足客
戶之需要。此外，由於新設施將緩和雲南省昭通市生產廠房在製作樣板方面之工作量，故本集團管理
層相信，本集團整體生產效率將會進一步提升。

此外，在位於安徽省滁州市新合營企業之建造工程完成後，本集團將可進軍安徽省及中國東部地區之
市場。本集團之管理層相信，本集團之生產能力及市場覆蓋範圍將於安徽省新廠房落成後大為增加。
此外，本集團在挑選與磋商有潛質夥伴成立其他新合營企業時，將繼續採取主動但審慎之方針，以達
到本集團每兩三年在中國不同地區設立新合營企業之目標。本集團在黑龍江省及雲南省之現有廠房分
別為中國北部及西部提供服務，而位於安徽省之新廠房在落成後將服務中國中部及東部，因此，本集
團將可透過其全國生產及銷售網絡爭取不同地區之客戶，並於未來維持強勁之盈利增長。

於未來數年，中國煙草業將繼續進行香煙製造商及香煙品牌整合改革。是項改革最終將孕育大型香煙
製造商及較少量知名品牌。由於售價較高之知名品牌及高級香煙一般會投入更多資源改善香煙包裝，
故能為本集團提供龐大商機。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改善香煙包裝可提升產品形象及打擊贗品，
並提高競爭力與西方品牌互相競爭。

此外，本集團將繼續增加對藥品製造商以及其他消費品製造商（如口腔護理產品製造商）之銷售，以分
散其產品組合至其他行業。本集團管理層亦正積極在黑龍江省若干主要藥品製造商當中物色機會，於
未來成立新合營企業。

至於分銷業務方面，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在開發歐洲市場方面相當成功，該處之利潤率亦較高。因此，
分銷業務之整體利潤率於二零零四年大幅增加。本集團計劃進一步開發歐洲市場，從而進一步提高分
銷業務之整體利潤率。

憑藉在國內建立經年之立足點以及期間所得之經驗，本集團將繼續發展其業務，管理層相信將於未來
數年達到可持續而穩定之增長，同時為其股東爭取最高回報及為其僱員提供最佳福利。

匯兌風險
包裝印刷部門之所有銷售額及購貨額均以人民幣定值，而分銷部門之大部份銷售額及購貨額以美元或
港元定值。透過銷貨額與購貨額之貨幣互相配合，匯兌風險得以減至最低。

企業監管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一直均有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任期委任。彼
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87條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有關其獨立性之週年確認書。本公司認為所有
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人士。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謹定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下午三時正假座香港中環干諾道中5號香港文華東方
酒店二樓亞歷山大廳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暫停辦理股份轉讓及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期間
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如欲享有上文所述之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股東須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或之
前，將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之股票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雅柏勤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重選董事
丘少明先生、李春仁先生及周勁先生將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87條之規定，在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
大會上依章告退，惟彼等已表示願意膺選連任。

刊登詳盡年度業績
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45(3)段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於其後適時刊登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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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許經振先生、丘少明先生、許檳榔先生、李春仁先生、周勁先生
及王鳳舞先生六名執行董事及林炳昌先生、吳志揚先生及譚旭生先生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所組成。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許經振

香港，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